
組織編制及常見案例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書記蔡惠如

112年11月29日



課程內容
1.相關法規
2.常見案例及作業流程
3.WebHR組織編制扣核



組織編制的意義：
組織編制係機關業務運作及人員任使之準據，
其內容包括機關設立之法源依據、內部單位組
設、業務職掌、所置職稱、官等職等及員額，
以及其他有關該機關組織運作等事項。
因此機關屬性不同，所適用之制度亦不同。



相關
法規

⚫ 地方制度法
⚫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
⚫ 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
⚫ 各機關辦理組織編制案件有關職稱、官等、職等事宜

應行注意事項
⚫ 各機關組織法規涉及考銓業務事項作業要點
⚫ 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
⚫ 職系說明書
⚫ 職等標準
⚫ 職務列等表
⚫ 職務歸系辮法
⚫ 職務說明書訂定辦法
⚫ 職務編號訂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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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法規

⚫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
⚫ 臺中市立國民小學職員員額設罝標準表
⚫ 臺中市立國民中學職員員額設罝標準表
⚫ 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
⚫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
⚫ 其他相關之專業法令(如：學校衛生法、社會教育法、家庭

教育法…等)
人事、主計、政風單位之設置
⚫ 人事管理條例
⚫ 行政院所屬人事機構設置標準表
⚫ 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
⚫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暨其施行細則
⚫ 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
⚫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暨其施行細則
⚫ 各機關政風機構設置標準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組織規程

相
關
法
規

臺中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地方制度法第25條：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

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

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

稱自治條例；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

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

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1項：

直轄市政府之組織，由內政部擬訂準則，報行政院

核定；各直轄市政府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

經直轄市議會同意後，報行政院備查；直轄市政府

所屬機關及學校之組織規程，由直轄市政府定之。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3條：

直轄市政府應依本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經各該

直轄市議會通過後，報行政院備查；直轄市政府應

依本準則及各該組織自治條例，訂定所屬機關組織

規程。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4條：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自治條例或組織規程，其內容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機關名稱。
二、設立之法源依據。
三、權限及職掌。
四、首長職稱；置副首長者，其職稱及人數。
五、一級單位名稱；有所屬一級機關者，其名稱。
六、首長辭職及代理程序。
七、其他有關組織運作規定。

相關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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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之內容
組織編制

法規

機關名稱 其設立依據
單位組設

權限職掌
所屬機關 其他組織運作

編制表

職稱官等職等 員額配置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5條
地方行政機關依下列規定，分層級設機關：
一、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
其名稱如下：
(一)局、處、委員會：一級機關用之。處
限於輔助兼具業務性質之機關用之。
(二)處、大隊、所、中心：二級機關用之。
二、縣（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
限，其名稱如下：
(一)局：一級機關用之。
(二)隊、所：二級機關用之。
三、鄉（鎮、市）公所、山地原住民區公
所所屬機關以一層級為限，其名稱為隊、
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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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12
1.直轄市政府一級單位下設科、組、室，最多不得超過九個，科下並得設股。
2.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內部單位為科、組、室、中心，其下得設課、股；
所屬二級機關內部單位為科、組、室、課，科、室下得設股。但為執行特殊
性質業務者，得設廠、場、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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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第4條

• 應視業務需要考量職責程度，自所適用之職務列等表中選置職稱：

◆ 職稱應與業務性質相符。

◆ 主管職稱應與各機關組織法規、處務規程或辦事細則所定
內部單位組設名稱相符。

◆ 非主管職稱應與機關或單位業務性質相符。但與其業務性
質相符之職稱有兩個以上且列等不同時，應依該職務之職
責程度及其陞遷序列選置列等相當之職稱。

◆ 非主管職稱，其官等職等不得高於其機關副首長、幕僚長
之官等職等。但情形特殊，報經考試院核備者，其列等得
高於幕僚長。

職
稱
選
用



(續1)

◆ 配置於單位內之非主管職稱，其官等職等不得高於該
單位主管。

◆ 機關選置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應予接續，不得跳空。但
其所適用之職務列等表另有規定、編制員額未滿四人
或未置副首長、幕僚長而官等職等未接續者，不在此
限。
◆考試院會議通過列等得不予接續之例外情形
➢ 採聘任及任用雙軌制進用且員額未滿12人。
➢ 編制員額3人以下。

◆ 各機關於訂定或修正組織法規時，不得創設職稱。但依
法律規定設置或經考試院核備者，不在此限。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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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同層級機關適用之職務列等表所列職稱，依機關

實際業務需要選用，並儘量簡併職稱。

✓ 應審酌機關用人實際需要，慎選職稱，並妥為調配行

政性職稱與技術性職稱之員額。

✓ 應適用之職務列等表中所無或職務列等表中雖有該職

稱 ，但適用之官等職等不一致者，應於該職稱之備

考欄加註「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續2)各機關辦理組織編制案件有關職稱官等職等事宜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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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5

簡任、委任官等配置比例

◆ 各機關各官等員額之配置比率，依

各機關組織編制之官等員額配置比

率一覽表規定。

◆ 其委任員額比率，不得低於一覽
表所列委任比率；簡任員額比率，
不得高於一覽表所列簡任比率。

◆ 駐外機關及訂有官等職等之編制
員額未滿12人之機關不適用一覽
表比率規定。

➢ 計算方式：以編制表內訂有官等職

等之員額總數計算。

官
等
職
等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6條

➢ 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就其工作職責及所

需資格，依職等標準列入職務列等表。

➢ 職等標準及職務列等表，依職責程度、業務性質及

機關層次，由考試院定之。

➢ 各機關組織除以法律定其職稱、官等、職等及員額

者外，應依其業務性質就其適用之職務列等表選置

職稱，並妥適配置各官等、職等職務，訂定編制表，

函送考試院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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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3條
國小教職員員額編制如下：
1. 校長：每校置校長1人，專任。
2. 主任：各處、室及分校置主任1人，除輔導室主任得由教師專任外，其餘由教師兼任。
3. 組長：各組置組長1人，得由教師兼任、職員專任或兼任。

4. 教師：每班至少置教師1.65人；全校未達九班者，另增置教師一人。

5. 專任輔導教師：班級數24班以下者，置1人；25班至48班者，置2人；49班以上者以此
類推。

6. 幹事、助理員、管理員及書記（包括各處室職員及圖書館、教具室、實驗室管理員
等，不包括人事、主計專任人員)：72班以下者，置1人至3人；73班以上者，置3人至5
人。

7. 圖書館專業人員：至少應置1人，且專業人員占圖書館工作人員之比率應達三分之一；
其專業人員，得由符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規定之教師或職員專任或兼任。

8. 營養師及護理師或護士：依學校衛生法規定辦理。其具有護理師資格者，以護理師任用；
具有護士資格者，以護士任用。

9. 住宿生輔導員：山地及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宿舍有12人以上住宿生者，得置住宿生輔導
員1人；五十人以上住宿生者，得置住宿生輔導員2人。但學生宿舍有11人以下住宿生者，
必要時得置住宿生輔導員1人或指派專人兼任。

10. 運動教練：得依國民體育法規定置專任運動教練若干人。
11. 人事及主計人員：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員
額
配
置

臺中市：22班以
下每班置教師
1.75 人； 23班
以上每班置教師
1.7人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學校分
布情形或學生人數多寡，視財政狀
況及實際業務需要，於不違反相關
法律規定下，就職員員額編制另定
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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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4條
國中教職員員額編制如下：
1. 校長：每校置校長1人，專任。
2. 主任：各處、室及分校置主任1人，除輔導室主任得由教師專任外，其餘由教師兼任。
3. 組長、副組長：各組置組長1人，得由教師兼任、職員專任或兼任；61班以上者，學生事務

處及輔導室得共置副組長1人至3人，得由教師兼任。

4. 教師：每班至少置教師2.2人，每9班得增置教師1人；全校未達9班者，得另增置教師1人。

5. 專任輔導教師：班級數15班以下者，置1人；16班至30班者，置2人；31班以上者以此類推。

6. 幹事、助理員、管理員及書記（包括各處室職員及圖書館、教具室、實驗室、家政教室
管理員等，不包括人事、主計專任人員）：36班以下者，置2人至9人；37班至72班者，置3
人至13人；73班以上者，置5人至20人。

7. 圖書館專業人員：至少應置1人，且專業人員占圖書館工作人員之比率應達三分之一；其專
業人員，得由符合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規定之教師或職員專任或兼任。

8. 營養師及護理師或護士：依學校衛生法規定辦理。其具有護理師資格者，以護理師任用；具
有護士資格者，以護士任用。

9. 住宿生輔導員：山地及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宿舍有12人以上住宿生者，得置住宿生輔導員1
人；50人以上住宿生者，得置住宿生輔導員2人。

10. 運動教練：得依國民體育法規定置專任運動教練若干人。
11. 人事及主計人員：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學校分
布情形或學生人數多寡，視財政狀
況及實際業務需要，於不違反相關
法律規定下，就職員員額編制另定
有關規定。



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第7條

學校教師員額編制如下：

一、普通科：每班置教師二人，每達四班，增置教師一人。

二、專業類科：

（一）農業、海事水產類：每三班置教師八人；未達三班者，二班置五人，一班置二人。但農業類之農

業機械科每班置三人。

（二）工業及藝術類：每班置教師三人。

（三）商業及家事類：每二班置教師五人；未達二班者，一班置二人。

（四）前三目類，除工業類外，設有五科以上者，每增二科得增置教師一人。

（五）綜合高中學程：每班以二點五人為原則。但辦理工業、農業及海事水產綜合高中課程者，每班置

三人。

三、實用技能學程：日間授課每班置教師一人，每滿四班增一人；夜間授課每班置教師二人。

四、特殊教育班：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規定辦理。

五、體育班：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規定辦理。

六、進修部：每班置教師二人，並得由學校現有教師兼任。

七、專任輔導教師：學校班級數十二班以下者，置一人；十三班至二十四班者，置二人；二十五班以上

者以此類推。

八、導師：每班置一人，由編制內專任教師兼任，但建教合作班得依需要增置導師員額；特殊教育班導

師，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規定設置。

員
額
配
置



(續1)

九、兼行政職務人員：

（一）學校得置副校長一人，由校長就曾任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聘兼之；未置副校長者，得

置秘書一人，由校長就編制內專任教師聘兼之。

（二）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及實習處各置主任一人，除總務處主任得由教師兼任或職

員專任外，其餘均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其所屬各組，除總務處之組長由職員專任、學生

事務處負責生活輔導業務之組長得由具輔導知能之人員兼任外，其餘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

或由職員專任。

（三）輔導處（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專任輔導教師聘兼之。如因業務設組，其組長由校

長就具輔導知能之專任教師聘兼之。

（四）圖書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人員專任，必要時得由具有專業知能之

專任教師聘兼之。

（五）普通型學校、技術型學校及綜合型學校，設有專業類科二科以上者，每一專業科置科主

任一人；設有專門學程總班級數四班以上者，置學程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各該專業科、學程之

專任教師聘兼之。同類專業科及綜合高中專門學程，科主任、學程主任擇一配置。

（六）資訊室、研究發展處、特殊教育處、建教合作處、技術交流處、進修部或其他一級單位，

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

（七）進修部組長，得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進修部軍訓教官得由學校現有軍訓教官兼任。

員
額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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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第8條

學校職員員額編制如下：

一、總務處所屬各組，各置組長一人。

二、幹事、助理員、管理員、書記，依下列基準設置：

（一）幹事：六班以下者，置二人，超過六班部分，每六班增置一人，超過六班之班級數除以六之餘數三班以上者，

增置一人。設有學生宿舍者，寄宿學生數八十人以上置幹事一人；三百人以上，增置一人；三百人以上，每增寄宿學

生二百人，再增置一人。

（二）助理員、管理員：得置二人或三人。

（三）書記：置一人，四十一班以上者，得增置一人。

三、技士、技佐：

（一）工業及海事水產專業科，每科置技士及技佐各一人；農業專業科置技士一人，及設有農機具工廠之專業科，每

科置技佐一人，商業及家事每類置技士一人。裝有高壓電力六百伏特以上學校，增置技士一人，專責電力管理。

（二）辦理綜合高中專門學程，每校置技士、技佐二人，四十一班以上者，得增置一人。設有工業、農業、海事類學

程，每學程在四班以下者，得置技士一人，逾四班者，每增四班得增置技佐一人。辦理商業、家事類學程者，每類得

就技士、技佐擇一配置一人。

（三）設置同類專業科及綜合高中專門學程，其技士、技佐員額於前二目擇一配置。

四、電器管理員：學校有電器設備之維護管理需要，得置電器管理員一人。

五、醫師：得置兼任醫師一人，四十一班以上得增置一人，並得在預算額度內分科遴請合格醫師應診之。

六、營養師、護理師（或護士）：依學校衛生法規定辦理。進修部應於學校衛生法所定員額外，單獨置護理人員一人。

七、進修部兼任幹事：九班以下至多三人；十班至十五班至多五人；十六班以上至多八人。由校長指派現有人員兼任。

八、進修部兼辦人員：就業實習、總務、人事及主計等業務，由校長指派相關人員兼辦之。

員
額
配
置



學校衛生法第7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數未達四十

班者，應置護理人員一人；四十班

以上者，至少應置護理人員二人。

第23-1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數四十班

以上者，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

員
額
配
置



員
額
配
置



員
額
配
置



人事、主計、政風單位之設置(作業要點4)

◆ 人事、主計及政風等單位之設立、職掌及其職稱之
選置，分別以專條訂定。

◆ 編制表內人事、主計、政風等單位設室者，請於職
稱橫欄中加註單位名稱；未設室之人事機構、主計
機構內置有二個以上職稱者，其職稱橫欄中加註
「人事機構」或「主計機構」。



常見案例

➢職務註銷作業

➢職務歸系作業



職務註銷流程

控管出缺不補
職務(人員出缺
遷調、退休時)

職務註銷表

職務檢查表

同步銓敘部網路作業系統
報送

紙本報教育局轉陳
銓敘部核備

函轉銓敘部核備函



職務歸系流程

新設機關之職務

職系異動之職務

留用職務出缺後
改置職務

職務說明書

職務歸系表

職務檢查表

同步銓敘部網路作業
系統報送

紙本報教育局轉陳
銓敘部核備

函轉銓敘部核備函



職務說
明書

職務
編號

職稱

所在
單位

官等
職等

職系

工作
項目

工作
權責

所需
知能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7條
➢ 各機關對組織法規所定之職

務，應賦予一定範圍之工作
項目、適當之工作量及明確
之工作權責，並訂定職務說
明書，以為該職務人員工作
指派及考核之依據。

➢ 職務內容變動時，應即配合
修訂職務說明書。

➢ 前項職務各機關應每年或間
年進行職務普查。



職務說明書訂定辦法第2條：
係指依據機關組織法規、處務規程、
辦事細則、分層負責明細表等規定
所分配於本職務之工作項目。
一職務之工作項目
1) 不超過5項為原則。
2) 每項工作註明百分比。
3) 比列由高到低。
4) 最後列述「其他臨時交辦事

項」。

高

低

現職人員or

適當人員





職
務
註
銷
表

銓敘部作業網路
系統列印一式3份



職
務
歸
系
表

銓敘部作業網路
系統列印一式3份



 

附註： 

1、本表職務歸系數含主計、人事及政風一條鞭職務。 

2、一級機關自行核定職務歸系案副知本府及各區公所報送本府核定職務歸系案時，均

需檢附本表備查。 

3、本表係以修正後情形填列。 

（機關或學校全銜）職務歸系檢查表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一、是否符合報送程序。 

(一)各機關學校函報教育局核定後層轉銓敘部核備。 

(二)完成網路報送至教育局（387040000）。 

 

是□ 

否□ 

二、職務說明書所定之工作性質是否依職系說明書及其他

有關規定歸入適當職系。 
是□ 

否□ 

三、職務所歸職系類別是否與其職稱性質相當(例如不得將

行政性職稱歸入技術性職稱)。 

是□ 

否□ 

四、職務是否依其工作性質比重或依其專業內容予以歸系。 
是□ 

否□ 

五、職務歸系後，如其工作性質有變動時，是否依程序調

整之。 

是□ 

否□ 

六、職務訂定職務說明書後，原有之工作項目或職責程度

發生異動，是否依程序修正其職務說明書。 

是□ 

否□ 

七、機關編制表修正經考試院備查後，是否於 30日內依規

定辦理職務歸系或註銷。 

最近一次修正編制表經考試院備查日期：_________，

以及配合該次修編職務歸系報送日期：_______。(無須

辦理歸系時報送日期則填無)  

是□ 

否□ 
(未於 30日內報送之

原因：_________。) 

〈職務所在機關員額情形〉  

編制員額數：      個、已歸系職務數：      個 

依法免辦理歸系數：      個 

 (編制數與歸系數不符原因：                                       ) 

目前機要職務數：   個，其職稱及職務編號為：                  

目前留用職務數：   個，其職稱及職務編號為：                  

目前暫歸職務數：   個，其職稱及職務編號為：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最近一次
修編日期

職務所在機關
現有員額



➢ 機關於其組織條例修正生效或組織規程修正經考試院核備

後，應於30日內依規辦理職務歸系調整或註銷。

➢ 一職務以訂定單一職務說明書為原則，同一單位職稱相同，

所任工作項目相同，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均屬相同之

各職務，得由人事單位統一訂定共同「職務說明書」，並

應將每一職務之編號分別予以載明。

➢ 歸系案件除報送紙本外，並需至銓敘部銓敘業務網路作業

系統完成網路報送；人事人員、主計人員及政風人員各依

其管理系統辦理歸系。

重點
小叮嚀：

紙本+線上



WebHR組織編制扣核



修正有異動處

員額數正確性

符合用語體例

最新生效日期

01

02

03

04

句點

國字(一二三)

非阿拉伯數字
123

市府來函職員員額編制表修正經考試
院同意備查後，30日內完成修編。



路徑：組織編制>職員員額維護>編制員額維護查詢/職務編號維護查詢





WebHR組織編制子系統人事機構修編資料

WebHR組織編制子系統 > 人事機構組編案件 > 人事機構組編案件維護作業，「新增」修編案件



感謝聆聽~~


